
日
本
志
願
服
務
的
現
狀

志
願
服
務
吏
。-
5
8
月
∞

R
i
g
)亦
稱
為
「
義
工
或
志
工
」
'
是
指
自
動

自
發
無
報
酬
參
與
各
種
社
會
福
利
的
活
動
者
而
言
。
在
公
家
機
關
所
管
理
與

企
業
所
經
營
的
社
會
福
利
事
業
來
說
，
其
是
具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
因
為
義
工

(
志
工
)
是
現
代
社
會
所
推
行
社
會
福
利
之
主
要
人
力
來
源
。
在
越
來
越
複

雜
的
社
會
生
活
環
境
中
，
個
人
愈
來
愈
難
適
應
，
其
所
遭
遇
的
困
難
及
其
所

發
生
問
題
的
環
境
。
又
政
府
之
行
政
力
量
有
限
，
不
易
全
力
照
顧
，
須
與
民

間
的
力
量
，
分
工
合
作
，
共
同
為
社
會
需
要
服
務
者
提
供
必
要
之
服
務
。
此

種
為
他
人
服
務
是
以
人
本
主
義
為
基
礎
，
也
是
屬
於
個
人
自
由
與
社
會
倫
理

之
結
合
，
是
以
補
助
政
府
服
務
之
不
足
，
擴
大
福
利
服
務
工
作
之
能
量
，
以

達
到
社
會
發
展
為
目
的
之
活
動
。
所
以
志
願
服
務
是
具
有
下
列
特
質
.. 
l

基

於
意
顧
信
念
與
熱
忱
'
自
動
自
發
，
自
由
參
與
不
計
報
酬
活
動
。

Z

奉
獻
時

間
、
精
力
、
財
力
與
物
力
，
只
求
心
安
，
滿
足
精
神
與
人
格
完
整
。
q
a
屬
於

自
我
教
育
、
非
專
業
性
與
機
關
行
政
性
。

4

為
公
共
福
利
之
服
務
，
非
個
人

私
利
之
服
務
。
5

主
要
服
務
範
疇
為
家
庭
、
兒
童
及
身
心
障
礙
者
、
老
人
之

福
利
、
教
育
、
衛
生
健
康
、
康
樂
、
社
區
發
展
、
住
宅
、
災
民
、
新
市
鎮
開

與
持

色
江
、
亮
演

發
及
囚
犯
、
宗
教
信
仰
以
及
勞
工
、
低
收
入
國
民
等
。

一
、
志
願
服
務
的
起
源
與
發
展

付
西
歐

志
願
(
〈
已
S
H
O
O
H
)
的
名
詞
是
源
自
拉
丁
語
「
〈
。
E
Z
吋
〉
的
」
是
「
志
願
」

的
意
思
，
也
是
重
視
「
自
由
志
願
」
的
精
神
。
在
法
語
的
「
〈
已
呂
哥
。
」
最

初
是
指
「
義
勇
軍
」
「
志
願
兵
」
的
人
，
但
後
來
卻
變
成
表
示
「
喜
歡
、
愛

心
」
(
〈
已
呂
立
片
。
∞
)
的
意
義
。
一
八
六
九
年
工
業
革
命
後
的
英
國
倫
敦
發
起

「
慈
善
組
織
協
會
」
運
動
(
n
E
E
S。
晶
宮
古
自
泣
。
口
的
。
旦
旦
河
言
。

s
s
g

門
)
，
簡

稱
們
-
0
.∞
﹒
」
，
但
不
久
又
發
生
「
推
動
社
區
改
造
運
動
」
，
而
把
參
加
此
次
運

動
的
人
稱
為
「
志
顧
服
務
者
」
(
〈
。
E
E
g

片
)
。
因
此
，
英
圓
至
今
所
指
的

「
志
願
服
務
」
，
不
但
包
括
社
會
福
利
領
域
，
而
且
也
包
括
醫
療
保
健
、
教
育

文
化
、
消
費
生
活
、
自
然
環
境
保
護
、
國
際
活
動
等
廣
泛
的
領
域
。
所
以
英

國
的
「
志
願
服
務
」
是
定
位
在
「
緩
和
或
改
革
現
代
化
、
工
業
化
所
產
生
的

各
種
社
會
問
題
之
國
民
的
不
滿
與
抵
抗
之
一
種
公
共
福
利
活
動
」
。
不
過
最

近
的
「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
卻
傾
向
於
「
自
己
去
實
踐
自
身
的
自
立
及
與
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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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連
帶
以
及
創
造
新
的
社
會
之
一
種
活
動
」
的
意
義
之
方
向
去
發
展
。
在
面

臨
到
少
子
女
、
高
齡
化
、
資
訊
化
、
國
際
化
的
社
會
時
，
非
認
識
到
邁
向
未

來
前
瞻
性
課
題
去
推
動
新
的
志
願
服
務
型
態
之
網
路
不
可
。
為
預
防
超
高
齡

化
、
少
子
女
化
社
會
之
社
會
問
題
，
必
須
努
力
去
強
化
社
區
福
利
，
並
將
其

形
成
為
褔
利
社
會
的
重
要
課
題
，
而
以
「
志
願
服
務
」
制
度
作
為
解
決
此
課

題
的
主
要
動
力
。

叫
日
本

日
本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敗
戰
不
久
就
已
有
「
志
願
服
務
」
活
動
與
使
用

「
志
願
服
務
」
的
名
詞
之
出
現
，
尤
其
屬
於
青
年
層
的

「
志
願
服
務
」
活
動

之
登
場
而
打
開
了
日
本
志
願
服
務
之
始
。
一
九
四
八
年
在
大
阪
成
立
「
大
阪

社
會
事
業
志
願
服
務
協
會
」
'
一
九
五
三
年
全
國
社
會
福
利
協
議
會
舉
行

「
志
願
服
務
研
討
會
」
才
正
式
決
定
使
用
這
個
「
志
願
服
務

」
宅
。
-
5
8
月
)

名
詞
，
而
一
般
國
民
或
社
會
福
利
界
以
及
社
會
服
務
界
也
都
一
致
使
用
志
願

服
務
此
一
名
詞
。
同
時
「
大
兄
弟
姊
妹
」
(切﹒
切
﹒
的
)
、
「
篤
志
青
年
社
會
服
務
」

(
只J
n
g等
的
團
體
，
從
敗
戰
後
就
已
有
實
質
(
際
)
的
的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
到

了
一
九
六
二
年
設
立
「
慈
善
銀
行
」
(
即
為
支
助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的
銀

行
)
及
主
管
志
願
服
務
對
機
關
的
成
立
時
，
才
使
志
願
服
務
真
正
普
及
到
全

國
各
地
。
到
了
一
九
六
五
年
及
一
九
六
七
年
依
據
敗
戰
後
一
九
四
五
年
文
部

省
(
教
育
部
)
的
社
會
教
育
行
政
等
法
令
，
組
織
「
青
年
海
外
協
力
隊
」
、
「
日

本
青
年
服
務
協
會
」
而
擴
大
到
社
會
福
利
以
外
的
「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
之
領

域
。
一
九
七
0
年
代
屬
於
女
性
的
團
體
也
開
始
有
涉
及
到
志
願
服
務
的
活
動

範
疇
.. 

同
時
以
各
地
的
公
民
館
為
據
點
推
動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
更
使
志
願
服

務
普
及
到
各
個
家
庭
。
到
一
九
七
七
年
全
國
社
會
福
利
協
議
會
除
開
始
以
兒

章
、
學
生
的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作
為
其
重
要
工
作
外
，
在
一
九
七
九
年
東
普
塞

(
寮
國
)
發
生
動
亂
約
有
一
百
萬
難
民
逃
到
泰
國
避
難
時
，
派
遣
「
志
願
服
務

團
」
參
加
聯
合
國
志
願
服
務
組
織

2
.
。
-
0
)的
救
難
活
動
。
該
協
議
會
也
在

一
九
八
五
年
舉
行
「
全
國
青
少
年
志
願
服
務
夏
令
營
」
活
動
，
訓
練
貢
獻
社

會
的
青
少
年
人
才
。
到
了
一
九
九

0
年
企
業
界
為
自
身
的
需
要
也
開
始
關
心

與
貢
獻
社
會
而
推
行
「
企
業
志
願
服
務
」
活
動
。
同
年
，
日
本
因
為
長
壽
社

會
的
到
來
，
健
康
而
想
參
加
志
願
服
務
的
老
人
也
愈
來
愈
多
，
尤
其
以
志
願

服
務
作
為
其
生
涯
的
老
人
日
益
增
加
，
因
此
頒
訂

「
志
願
服
務
振
興
法

」
'

這
也
是
促
進
日
本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興
盛
之
因
。
一
九
九
一
年
郵
政
省
(
部
)
開

設
「
國
際
志
願
服
務
骨
蓄
」
制
度
作
為
救
助
亞
洲
、
非
洲
活
動
資
金
。
在
大

阪
、
神
戶
、
淡
路
大
地
震
救
災
時
的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
更
提
高
國
民
關
懷
災

民
救
援
的
志
願
服
務
動
機
。
因
此
，
日
本
政
府
除
訂
定

「特
定
非
營
利
活
動

促
進
法
」

2
.
M
Y
O
)
之
外
，
其
各
級
政
府
也
依
此
法
以
支
援
志
願
服
務
政
策
為

契
機
大
力
推
動
志
願
服
務
事
業
，
尤
其
是
積
極
訓
練
培
養
救
災
人
員
及
各
種

必
須
具
備
的
救
災
器
材
與
配
備
。
一
九
九
二
年
文
部
省
也
對
生
涯
學
習
審
議

會
提
出
「
不
但
要
自
己
學
習
，
同
時
也
要
把
所
學
的
回
饋
社
會
，
所
以
講
究

學
習
的
方
法
是
必
要
的
。
因
為
生
涯
學
習
與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是
有
重
要
而
密

切
的
關
係
」
。
在
經
濟
企
畫
廳
也
於
一
九
九
三
年
發
行
「
平
成
五
年
版
，
國

民
生
活
白
皮
書
」
，
其
內
容
是
「
豐
富
的
交
流
、
人
與
人
的
互
動
再
現
」
之

特
刊
，
其
主
要
目
的
是
促
進
國
民
參
加
社
會
福
利
所
關
的
活
動
，
尤
其
是
志

願
服
務
的
活
動
。
其
於
一
九
九
四
年
總
理
大
臣
諮
詢
機
關
的
青
少
年
問
題
審

議
會
所
提
出
的
「
青
少
年
育
成
的
基
本
方
向
」
是
促
進
青
少
年
的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
這
也
是
朝
向
「
豐
富
充
實
的
時
代
」
的
其
體
作
法
。
所
以
青
少
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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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成
功
是
不
能
缺
少
社
會
體
驗
的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
至
二O
O

一
年
的
現

在
，
日
本
的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
無
論
提
供
服
務
的
輸
送
者
或
被
服
務
的
接
受

者
，
其
輸
送
與
接
受
的
管
道
並
無
什
麼
差
異
，
主
要
是
因
為
老
人
或
身
心
障

礙
者
是
接
受
被
人
服
務
的
對
象
，
同
時
也
是
輸
出
提
供
服
務
的
對
象
(
老

人
、
身
心
障
礙
者
當
義
工
者
越
來
越
多
)
。
所
以
包
括
小
孩
或
外
國
人
在

L 仁莖直立

保
護
自
然

保
護
文
化
財

保
護
傳
統
技
藝

與
兒
童
會
活
動

推
廣
文
庫
活
動

思 f 全國社會續干1]協議會 1 
想 1 志願服務基本理念與角色J

營造自立與社會連帶社區

r
E
E
.
E
.
-
'

，
可
.
，
••• 
'
、F
E
.
E
.
-
z
a

‘.. 
B
E
a
-
-
、

力
利
能
褔

7

治
區
肘

自
社
悶

民
持

E

居
支

社區連帶的

教育力

G 
O 
形

成
志
庸置

服

務
活

動

支
持

源

中

內
，
相
互
尊
重
，
彼
此
雖
有
差
異
性
，
但
必
項
重
視
有
差
異
才
須
共
同
學

習
、
共
同
教
育
以
及
共
同
成
長
，
而
形
成
友
好
的
共
同
生
活
、
生
存
的
環

境
，
追
求
地
球
村
，
共
同
收
集
、
交
換
運
用
資
訊
、
共
同
解
決
生
活
所
關
的

社
會
問
題
與
促
進
共
同
的
連
帶
。

不
過
近
年
來
，
日
本
因
為
老
齡
化
、
少
子
女
化
社
會
的
迅
速
來
臨
，
環

境
所
迫
而
產
生
「
有
酬
」
的
服
務
，
導
致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的
團
體
變
質
。
所

以
，
日
本
的
「
志
願
服
務
」
制
度
已
面
臨
到
轉
換
轉
型
的
時
期
。

二
、
日
本
志
願
服
務
的
結
構
、
性
格
與
角
色

日本志願服務活動的結構圖

(
一
)
結
構

從
上
圓
的
日
本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可
知
其
結
構
是
為
營
造
福
利
社
區
、
福

利
社
會
所
關
的
社
區
福
利
體
系
而
成
。
圖
中
所
表
示
的
社
區
福
利
所
闋
的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是
其
有
下
列
三
種
基
本
功
能
即

.. 

l

追
求
恢
復
社
區
的
連
帶
力
與
社
會
教
育
力
，
再
營
造
前
瞻
性
的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

2

遍
止
社
區
自
立
有
困
難
的
居
民
之
疏
離
感
，
運
用
必
要
之
手
語
、
點

字
等
等
的
技
術
與
方
法
，
細
密
援
助
居
民
，
使
任
何
人
都
能
適
應
社
區
環
境

所
支
援
的
社
區
福
利
之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

3

為
了
推
行
營
造
任
何
社
區
環
境
而
有
必
要
理
想
的
社
會
行
政
措
施
與

居
民
活
動
的
方
法
作
為
志
願
服
務
的
後
盾
，
尤
其
必
須
檢
討
營
運
方
式
、
財

政
管
理
以
及
志
願
服
務
推
展
社
區
福
利
所
關
的
計
畫
等
。

從
圖
的
下
面
向
上
面
來
看
，
即
全
國
社
會
福
利
協
議
會
志
願
服
務
基
本

理
念
與
角
色
，
就
是
培
養
國
民
參
與
志
願
服
務
的
思
想
，
以
保
護
自
然
環

境
，
文
化
財
，
傳
統
技
藝
(
能
)
，
加
強
兒
童
的
活
動
以
及
推
廣
文
庫
活
動 期三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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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動
機
，
透
過
家
庭
教
育
、
社
會
福
利
教
育
，
使
國
民
都
能
關
心
社
會
福

利
，
了
解
生
命
的
尊
嚴
，
而
尊
重
人
權
;
配
合
社
會
行
政
加
強
居
民
自
治
能

力
、
支
持
社
區
福
利
原
動
力
，
以
及
社
區
連
帶
的
教
育
力
而
形
成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支
持
源
，
及
配
合
居
民
社
會
運
動
之
社
會
福
利
規
劃
'
個
別
服
務
與
營

造
社
區
需
求
之
契
機
來
推
動
老
人
、
單
親
家
庭
、
身
心
障
礙
、
醫
療
保
健
、

婦
女
等
的
家
庭
福
利
與
社
區
福
利
之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

(
-
一
)
牲
格
與
角
色

日
本
的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是
具
有
營
造
個
人
自
立
與
社
會
、
社
區
連
帶
的

自
發
、
自
立
、
自
覺
與
社
會
性
活
動
之
性
格
與
角
色
即

.. 

l

志
頤
服
務
活
動
是
營
造
主
體
性
的
社
會
、
社
區
，
在
社
會
人
群
中
去

實
現
他
人
比
自
己
更
能
過
著
豐
富
充
實
的
生
活
之
一
種
活
動

。

2

在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時
必
須
重
視
營
造
社
會
、
社
區
的
創
造
力
與
先
驅

的
活
動
力
。

3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
不
僅
僅
是
解
決
個
個
具
體
的
問
題
而
已
，
而
且
是

一
波
接
著
又
一
波
而
開
放
的
活
動
。

4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之
契
機
，
雖
然
是
任
意
，
但
其
活
動
必
須
在
其
日
常

生
活
是
有
計
畫
並
且
是
連
續
，
不
能
隨
便
中
止
。

5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是
有
原
則
，
不
可
有
金
錢
上
的
討
價
現
象
。

6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是
與
社
會
行
政
共
同
合
作
的
一
種
居
民
主
體
性
活

動

7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是
一
種
反
映
社
會
行
政
的
活
動
。

8

士
心
願
服
務
活
動
朝
向
營
造
社
會
、
社
區
的
方
向
去
努
力
，
所
以
必
須

調
查
居
民
生
活
有
關
問
題
，
喚
起
關
心
，
提
供
居
民
參
加
活
動
的
契
機
。

。
ι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是
自
由
活
動
，
所
以
必
須
提
供
或
彌
補
社
會
服
務
制

度
所
沒
有
或
不
足
的
活
動
。

m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所
具
有
的
各
種
具
體
訊
息
及
服
務
是
媒
介
社
會
行
政

與
居
民
之
間
的
工
具
。

三
、
日
本
志
願
服
務
的
內
容

其
內
容
可
分
為
下
列
二
種
類

.• 

心U
直
接
的
定
願
熙
務

1

日
常
生
活
的
幫
助
、
協
助
如
:
飲
食
、
整
理
房
間
或
打
掃
、
購
物
等

等
。

Z

復
健
如

.. 

幫
助
物
理
治
療
(
步
行
訓
練
等
)
或
工
作
治
療
等
。

1

俱
樂
部
活
動

•. 

ω
技
術
指
導
、
會
場
準
備
、
整
理
活
動
場
所
等
。

ω
活
動
協
助
如
﹒
@
創
造
性
活
動
包
括
手
工
藝
、
陶
瓷
工
藝
、
玩
具
製

造
、
染
織
、
繪
畫
、
文
藝
、
話
劇
、
戲
劇
等
活
動
的
協
助
。
@
學
習
性
活
動

包
括
寫
字
、
書
法
、
語
文
、
歷
史
、
插
花
、
茶
道
、
詩
詞
、
歌
謠
、
點
字
、

攝
影
、
宗
教
活
動
、
保
健
醫
療
等
的
學
習
協
助
。
@
音
樂
性
活
動
包
括
民

謠
、
歌
唱
、
童
謠
、
演
奏
會
，
作
曲
比
賽
等
協
助
。
@
體
育
性
活
動
包
括
體

操
、
球
類
運
動
、
游
泳
、
舞
蹈
、
爬
山
、
娛
樂
趣
味
性
運
動
、
散
步
、
打
拳

等
協
助
。
@
親
近
動
、
植
物
的
活
動
包
括
園
藝
、
盆
栽
、
蔬
菜
水
果
、
飼
養

動
物
等
的
協
助
。
@
烹
飪
烤
熔
包
括
煮
菜
、
製
造
糖
果
麵
包
等
協
助
。
@
室

內
活
動
包
括
橋
牌
將
棋
、
圍
棋
、
麻
將
等
的
協
助
。
@
其
他
如
參
觀
美
術

館
、
博
物
館
、
水
族
館
、
旅
遊
等
的
協
助
。

4

集
會
服
務
如
各
種
集
會
活
動
的
協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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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鬥
周
接m爪
務

l

生
活
有
關
的
服
務
包
括
協
助
調
理
膳
食
、
購
物
、
縫
衣
洗
衣
、
製
造

輪
椅
、
義
肢
等
。

2

環
境
整
理
包
括
打
掃
環
境
、
油
漆
、
擦
洗
門
窗
、
修
理
房
子
、
室
內

外
裝
飾
、
河
草
、
植
樹
、
種
花
、
公
共
場
所
整
理
等
的
服
務
。

3

事
務
性
工
作
包
括
唔
談
登
記
、
資
料
統
計
調
查
、
接
聽
電
話
、
文
書

收
發
、
印
刷
、
編
輯
、
校
對
、
影
片
照
片
整
理
、
網
路
上
網
、
圖
書
管
理
等

之
服
務
。

4

專
門
性
工
作
包
括
醫
療
保
健
、
心
理
諮
商
與
治
療
、
教
育
與
訓
練
、

個
案
工
作
、
團
體
工
作
等
之
服
務
。

5

社
區
活
動
包
括
社
區
營
造
、
社
區
照
顧
、
社
區
居
民
各
種
活
動
、
社

區
倫
理
精
神
與
物
質
建
設
等
之
協
助
。

6

其
他
如
捐
獻
物
品
或
金
錢
、
義
賣
、
募
款
等
公
益
事
業
活
動
之
服

務

四
、
日
本
志
願
服
務
的
現
狀

甘
人
數
與
團
體
數

日
本
在
一
九
八

0
年
參
加
而
有
登
記
的
人
數
與
團
體
有
一
六

0
萬
餘

人
，
一
六

O
O
O

個
團
體
。
到
了
一
九
九
三
年
人
數
增
加
為
四
六
九
萬
餘

人
，
比
一
九
八
0
年
的
一
六
0
萬
人
增
加
二
﹒
九
倍
;
團
體
增
加
為
五
六

O

O
O
個
，
比
一
九
八
O
的
一
六
O
O
0
個
增
加
三
﹒
五
倍
。
一
九
九
四
年
人

數
增
加
至
五
0
0
萬
餘
人
，
比
一
九
八

0
年
的
一
六
0
萬
餘
人
增
加
三
﹒
一

倍
;
團
體
增
加
至
六

O
七
三
八
個
，
比
一
九
八

0
年
的
工
八
O
O
O
個
增
加

日本志願服務活動人數與團體數的變動表

年\~雙耳 人數(萬人) 團體數(個)

1980年 160 16000 

1993年 469 56000 

1994年 500 60738 

1995年 505 63406 

1997年 546 79025 

士
袁

資料來源;日本厚生省編「厚生白書 J '乎成四、七、八、

九、十年版。

一
九
九
五
年
人
數
增
加
至

五
O
五
萬
餘
人
，
比
一
九
八

0
年
的

一

六
0
萬
人
增
加
三

﹒

二
倍
;
團
體
增
加

至
六
三
四

O
六
個
，
比
一
九
八

0
年
的

一
六
O
O
0

個
增
加
四

﹒

O
倍
。
一
九

九
七
年
人
數
增
加
至
五
四
六
萬
餘
人
，

比
一
九
八

0
年
的
一
六

0
萬
人
增
加

三
﹒
八
倍
。

三
﹒
四
倍
;
團
體
增
加
至
七
九

O
二
五

個
，
比
一
九
八

0
年
的
一
六

O
O
O

個

增
加
四
﹒
九
倍
。

叫
定
願
熙
務
活
動
各
基
本
結
構
(
資
料
)

L

性
別

依
據
日
本
全
國
社
會
福
利
(
扯
)
協
議
會
一
九
九
六
年
「
全
國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實
況
調
查
」
資
料
，
參
加
純
粹
以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為
主
要
目
的
之
團

體
(
主
要
目
的
團
體
)
的
成
員
之
性
別
比
例
男
性
為
百
分
之
十
四
﹒
九
，
女

性
為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一
。
參
加
非
以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為
主
要
目
的
只
作
為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之
一
環
的
團
體
(
活
動
一
環
團
體
)
成
員
，
其
性
別
比
例
男

性
為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
九
，
女
性
為
百
分
之
七
十
四
﹒
了
，
如
表
二
。

2

年
齡

依
據
日
本
全
國
社
會
福
利
(
社
)
協
議
會
一
九
九

0
年
的
調
查
資
料
，

全
國
有
登
記
的
志
願
服
務
人
員
(
義
工
)
其
年
齡
，
以
四

O
|
六
十
五
歲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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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最
多
，
占
全
部
志
願
服
務
人
員
總
數
的
百
分
之
四
十
二
﹒
、
仆-... 

哨
位R
目
而

4
.
+
A-

4
E
E
A
-
4
.
E
A

-
-
7其
次
依
序
為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者
占
百
分
之
二
十
九
﹒
位
一
刻

-n
-
u

…

三
，
二
十
歲
J

四
十
歲
者
占
百
分
之
十
五
七
，
一
干
歲
以
擇
回
到
圳

下
者
占
百
分
之
十
二
﹒
七
，
如
表
三
。
一
男

-k
一
去

3
職
業
別
一

一鳴
一
鵡

一

一圈
一
團

依
據
日
本
全
國
社
會
福
利
(
社
)
協
議
會
一
九
九
六
年
一
一
帥
一
殼

的
調
查
資
料
，
全
國
有
登
記
的
志
願
服
務
人
員
(
義
工
)
其
二
一
一
耍
一
掛

表
「
」
出
」
恬

職
業
，
在
有
職
者
當
中
主
要
目
的
團
體
，
以
全
職
受
雇
「

l
t
「
仁

人
員
者
最
多
，
占
百
分
之
十
二
﹒
一
，
其
次
依
序
厲
打
%
一

一

一

一

零
工
者
古
百
分
之
八
于
自
己
營
業
者
古
百
分
之
盟
的

一的
一
的
一
切

八
﹒
一
，
其
他
占
百
分
之
一
﹒
七
;
作
為
活
動
一
環
團
一
一
一
一

體
，
也
以
全
職
受
雇
人
員
最
多
，
占
百
分
之
十
三
﹒
一
者
一
者
一
者
一
者

一
，
其
次
依
序
為
自
己
營
業
者
占
百
分
之
十
﹒

0

，
打
一
仟
一
歲一滅
一
吐

τ
ι
-
4

一
政
一
位

零
工
者
占
百
分
之
八
﹒
三
，
其
他

古
百
分
之
三
﹒
八

。

一
城一卜

-卜
-A峨

三
二
O
-一切
一
的

一的
一

在
無
職
者
當
中
主
要
目
的
團
體
，
以
主
婦
最
多
占
百
分
表
「L
「
ι
l
卜
|

之
四
十
七
﹒
五
，
其
次
依
序
為
無
回
答
者
古
百
分
之
八
﹒

0

，
退
休
者
占
E

分
之
七
﹒
一
，
國
中
、
高
中
(
職
)
學
生
者
，
上
口
百
分
之
二
﹒
六
，
其
他
占

百
分
之
二
﹒
五
，
專
科
、
大
學
院
校
學
生
者
古
百
分
之
一
﹒
九
;
作
為
活
動

一
環
團
體
也
以
主
婦
最
多
，
占
百
分
之
三
十
四

﹒

0
，
其
次
依
序
為
其
他
占

百
分
之
十
一
﹒
四
，
無
回
答
者
占
百
分
之
七
﹒
一
，
退
休
者
占
百
分
之
六
.

二
，
園
中
、
高
中
(
職
)
學
生
者
占
百
分
之
四
﹒
八
，
專
科
、
大
學
院
校
學

生
者
占
百
分
之
一
﹒
三
。
如
表
四
。

同
之
願
m爪
務
活
動
的
推
展
結
構
、
活
動
幫
嗤

與
對
象

l

推
展
活
動
結
構

依
據
日
本
全
國
社
會
福
利
(
扯
)
協
議
會
一

九
九
0
年
資
料
，
其
活
動
推
展
結
構
，
以
在
宅
福

利
服
務
，
包
括
身
邊
介
護
協
助
、
飲
食
服
務
以
及

外
出
介
護
、
協
助
服
務
最
多
，
占
百
分
之
二
十

四
﹒
八
，
其
次
依
序
為
體
育
、
教
育
、
文
化
、
包

括
體
育
、
連
動
指
導
、
協
助
，
教
育
、
啟
發
、
學

習
、
指
導
、
勞
動
，
出
演
等
服
務
以
及
文
化
、
傳

承
活
動
者
占
百
分
之
十
六
﹒
六
，
諮
商
、
交
流
者

古
百
分
之
十
四
﹒
一
，
社
區
活
動
、
環
境
美
化
、

自
然
環
境
保
護
等
者
占
百
分
之
十
三
﹒
四
，
募
款

者
古
百
分
之
九
﹒
九
，
收
集
活
動
者
占
百
分
之

六
.
五
，
製
作
、
創
作
等
者
古
百
分
之
三
﹒
六
，

為
社
會
貢
獻
出
勞
力
者
古
百
分
之
三
﹒

0
，
于

語
、
朗
誦
、
點
字
服
務
者
占
百
分
之
三
﹒
。
，
醫

療
、
保
健
、
衛
生
者
古
百
分
之
二
﹒
七
，
其
他
者

占
百
分
之
一
﹒
七
，
國
際
交
流
者
古
百
分
之
0
.

八
。
其
詳
細
情
形
如
表
五
。

(單位:%)

有 職 鈕 職

自營
全職

打工者 其他 主婦
國中生 專科生

退休者 其他 無回答
受雇者 高中(職)生 大學院校生

主要目的團體 8.1 12.1 8.2 1.7 47.5 2.6 1.9 7.1 2.5 8.0 

活動一環團體 10.0 13 .1 8.3 3.8 34.0 4.8 1.3 6.2 11.4 7.1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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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
動
領
域
與
對
象

依
據
日
本
全
國
社
會
福
利
(
社
)
協
議
會
一
九
九
六
年
調
查
資
料
，
其

志
願
服
務
領
域
(
複
選
三
項
以
內
)
，
在
社
會
福
利
活
動
方
面
，
以
高
齡
老

人
為
對
象
者
，
主
要
目
的
團
體
占
百
分
之
五
十
七
﹒
七
最
高
，
作
為
活
動
一

環
團
體
占
百
分
之
五
十
八
﹒
七
也
是
最
高
;
其
次
以
身
心
障
礙
者
為
對
象

者
，
主
要
目
的
團
體
占
百
分
之
四
十
八
﹒
七
，
作
為
活
動
一
環
團
體
占
百
分

之
三
十
八
﹒
五

.• 

以
兒
童
為

(單位: %) 

諮商、交流 14.1 手語、朗誦、點字服務 3.0 
在宅褔利服務 24.8 製作、創作等等 3.6 
身邊介護、協(幫)助 收集活動 6.5 
飲食服務 募款活動 9.9 

外出介護、協助服務 為社會出勞力活動 3.0 

醫療、保健、衛生 2.7 國際交流 0.8 
體育、教育、文化 16.6 社區活動、環境美化、 13.4 
體育、運動指導、協助 自然環境保護等

教育、啟發、學習、指導、 其他 1.7 

勞動、出演、服務

文化、傳承活動

r且表

對
象
者
，
主
要
目
的
團
體
古

百
分
之
十
二
一
﹒
六
，
作
為
活

動
一
環
團
體
古
百
分
之
二

0
.

二
。
以
一
般
人
為
對
象

如
指
導
體
育
、
運
動
或
娛
樂

等
者
主
要
目
的
團
體
古
百
分

之
0
.

六
，
作
為
活
動
一
環

團
體
占
百
分
之
二
﹒
六
。
以

文
化
、
傳
承
活
動
為
對
象

者
，
主
要
目
的
團
體
古
百
分

之
一
﹒
七
，
作
為
活
動
一
環

團
體
占
百
分
之
四
﹒
八
。
以

環
境
保
護
有
關
活
動
為
對
象

者
，
主
要
目
的
團
體
占
百
分

之
八
﹒
六
，
作
為
活
動
一
環

團
體
古
百
分
之
二

0
.
七
。

以
國
際
交
流
、
國
際
協
助
活
動
為
對
象
者
，
主
要
目
的
團
體
占
百
分
之
一

五
，
作
為
活
動
一
環
團
體
占
百
分
之
二
﹒
五
。
以
社
區
活
動
為
對
象
者
，
主

要
目
的
團
體
占
百
分
之
二
﹒
九
，
作
為
活
動
一
環
團
體
占
百
分
之
九
﹒
二
。

以
其
他
活
動
作
為
對
象
者
，
主
要
目
的
團
體
古
百
分
之
十
四
﹒
八
，
作
為
活

動
一
環
團
體
古
百
分
之
二

0
.
。
。
無
回
答
者
，
主
要
目
的
團
體
占
百
分
之

﹒
七
，
作
為
活
動
一
環
團
體
佔
百
分
之
二
﹒
八
。
其
詳
細
情
形
如
表
六
。

五
、
日
本
志
願
服
務
的
特
色

歸雖
納然

(寸為很日
有下多本
健列，的
全幾但束
之項我巔
願:們服

月民 可務
務把特
活它色

(單位: %) 

動
結
構

日
本
的
志
顧
服
務
活
動

是
要
營
造
國
民
自
立
與
社
會

連
帶
社
區
為
目
的
，
以
居
民

自
治
能
力
、
支
持
社
區
福
利

原
動
力
、
社
區
連
帶
教
育
力

來
形
成
志
工
(
義
工
)
活
動

支
持
源
，
以
社
會
福
利
教

育
、
家
庭
教
育
以
及
保
護
自
六

然
、
文
化
財
，
傳
統
技
藝
、
表

主要目的團體 作為活動一環團體

以商齡老人為對象 57.7 58.7 

以身{.'障礙者為對象 48.7 38.5 

以兒童為對象 13.6 20.2 

以一般人為對象 0.6 2.6 

文化、傳承活動 1.7 4.8 

環境有關活動為對象 8.6 20.7 

國際交流、國際協助 1.5 2.5 

社區活動為對象 2.9 9.2 

其 他 14.8 20.0 

無回答 1.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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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庫
之
動
機
，
生
命
尊
嚴
、
人
權
尊
重
等
等
來
引
起
(
喚
起
)
國
民
對
社
會

福
利
的
關
心
，
以
社
會
福
利
規
劃
、
社
會
服
務
以
及
營
造
社
區
為
契
機
，
配

合
社
會
行
政
、
居
民
社
會
運
動
來
推
動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來
照
顧
社
區
及
家
庭

的
老
人
、
單
親
家
庭
，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福
利
以
及
國
民
的
醫
療
保
健
衛
生
服

務

們W
具
有
明
顯
加
具
體
的
性
格
與
角
色

日
本
的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具
有
營
造
個
人
自
立
與
社
會
、
社
區
連
帶
的
自

發
、
自
立
、
自
覺
與
社
會
性
活
動
之
明
顯
性
格
與
角
色
。

同
之
願
熙
務
活
動
。
方
為
直
接
與
間
接
-
一
一
種
內
容

日
本
的
志
願
服
務
內
容
分
為
日
常
生
活
幫
助
、
復
健
、
俱
樂
部
活
動
以

及
集
會
服
務
等
的
直
接
服
務
與
協
助
調
理
膳
食
等
生
活
有
關
、
環
境
整
理
、

事
務
性
專
門
性
工
作
、
社
區
活
動
以
及
其
他
服
務
的
間
接
服
務
二
種
。

剛
參
加
人
數
、
團
體
數
年
年
增
加

日
本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敗
戰
時
就
已
有
志
工
(
義
工
)
服
務
活
動
與
志
工

名
詞
。
一
九
四
八
年
成
立
「
大
阪
社
會
事
業
志
願
服
務
協
會
」
'
一
九
五
三

年
才
正
式
決
定
使
用
「
志
願
服
務
」
名
詞
，
一
九
七

0
年
以
後
才
有
女
性
志

工
團
體
，
一
九
七
七
年
才
鼓
勵
兒
童
、
學
生
的
志
工
活
動
，
至
一
九
八

0
年

時
有
登
記
的
參
加
者
達
一
六

0
萬
餘
人
，
團
體
達
三
八

O
O
O
個
。
一
九
九

0
年
才
有
「
企
業
志
願
服
務
行
活
動
與
頒
訂
「
志
願
服
務
振
興
法
」

。

從
此

以
後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就
越
來
越
發
展

。

到
一
九
九
七
年
為
止
，
有
登
記
的
參

加
人
數
達
五
四
六
萬
餘
人
，
比

一
九
八
0
年
的
一
六
0
萬
餘
人
，
在
不
到

一

二
0
年
間
，
增
加
三

﹒

四
倍
，
而
有
登
記
的
團
體
也
達
七
九

O
二
五
個
，
比

一
九
八
0
年
的

一
六
O
O
O
個
，
在
不
到
二
十
年
間
，
增
加
四
﹒
九
倍
，
可

見
其
發
展
是
相
當
迅
速
。

的
問
參
加
之
願
熙
務
令
性
別
、
年
齡
別
、
職
業
別

日
本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的
參
與
者
，
不
管
是
主
要
目
的
團
體
或
作
為
活
動

一
環
團
體
，
均
以
女
性
居
多
，
各
占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
一
，
百
分
之
七
十

四
﹒
一
。
而
在
參
加
者
的
年
齡
別
來
說
是
以
四
十
J

六
十
五
歲
者
居
多
占
百

分
之
四
十
二
﹒
三
，
其
次
是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者
占
百
分
之
二
十
九
﹒
三
。
在

職
業
別
方
面
，
不
管
是
主
要
目
的
團
體
或
作
為
活
動
一
環
團
體
均
以
無
職
業

的
主
婦
居
多
，
各
占
百
分
之
四
十
七
﹒
五
、
百
分
之
三
十
四
﹒
。
。
由
此
可

見
日
本
的
志
工
是
以
無
職
業
的
四

O

六
十
五
歲
婦
女
為
主
。
也
因
為
如

此
，
所
以
日
本
的
志
工
流
動
率
比
台
灣
、
美
國
等
的
其
他
國
家
低
。
不
過
日

本
政
府
近
年
來
鼓
勵
各
級
學
校
學
生
參
與
志
工
服
務
，
在
申
請
入
學
、
甄
選

入
學
均
有
參
考
志
工
經
驗
，
同
時
各
機
關
及
民
間
企
業
採
用
人
員
時
也
以
志

工
體
驗
為
依
據.. 

尤
其
大
阪
、
神
戶
、
淡
路
大
地
震
後
學
生
參
與
志
工
活
動

大
增
，
因
此
日
本
未
來
的
志
工
來
源
是
家
庭
主
婦
與
學
生
。

的
推
泉
之
工
活
動
結
構
、
活
動
頡
域
與
對
象

日
本
推
展
志
工
活
動
結
構
是
以
在
宅
福
利
服
務
居
多
，
占
百
分
之
二
十

四
﹒
八
，
其
次
為
體
育
、
教
育
文
化
占
百
分
之
十
六
﹒
六
，
諮
商
交
流
古
百

分
之
十
四
﹒
一
，
社
區
活
動
等
占
百
分
之
十
三
﹒
四
，
可
見
其
活
動
結
構
仍

以
社
會
福
利
在
宅
福
利
服
務
為
主

。

其
次
日
本
志
工
活
動
領
域
與
對
象
，
不

管
是
主
要
目
的
團
體
或
作
為
活
動
一
環
團
體
均
以
高
齡
老
人
為
對
象
，
各
古

百
分
之
五
十
七
﹒
七
、
五
十
八
﹒
七
，
以
身
心
障
礙
者
為
對
象
者
各
占
百
分

之
四
十
八

﹒

七
、
百
分
之
三
十
八
﹒
五
，
以
兒
童
為
對
象
者
，
各
占
百
分
之

十
三
﹒
六
、
百
分
之
二
十
﹒
二
等
的
社
會
福
利
活
動
居
絕
大
多
數
。
可
見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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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推
展
結
構
，
活
動
領
域
與
對
象
均
以
社
會
福
利
活
動
為

主

何
面
臨
轉
換
轉
星
時
期

日
本
近
年
來
因
快
速
「
老
齡
化
」
、
「
少
子
化
」
社
會
的
來
臨
，
環
境

所
迫
，
而
產
生
「
有
酬
」
服
務
，
導
致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的
變
質
，
其
「
志
願

服
務
」
制
度
也
已
面
臨
到
「
轉
換
轉
型
」
的
時
期
，
令
人
嘆
息
，
所
以
日
本

將
來
會
形
成
「
有
酬
」
、
與
「
無
酬
」
並
行
的
二
類
志
工
制
度
。

總
之
，
日
本
的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
可
以
說
從
一
九
四
五
年
敗
戰
以
後
才

開
始
，
不
過
到
一
九
九

0
年
頒
訂
「
志
願
服
務
振
興
法
」
後
才
真
正
建
立
志

願
服
務
制
度
.. 

同
時
也
從
以
服
務
弱
勢
國
民
的
在
宅
福
利
服
務
等
的
社
會
福

利
領
域
擴
大
到
自
然
環
境
的
保
護
、
歷
史
文
化
環
境
的
保
護
、
教
育
、
文

化
、
體
育
、
娛
樂
休
聞
的
服
務
以
及
社
區
營
造
方
面
的
服
務
。
日
本
的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是
自
由
參
加
，
國
民
的
參
加
也
都
是
在
二
三
成
，
不
過
自
從
一

九
九
五
年
大
阪
、
神
戶
、
淡
路
大
地
震
以
後
，
參
加
人
數
大
大
增
加
，
依
二

0
0
0
年
全
國
社
會
福
利
(
社
)
協
議
會
之
調
杏
了
已
有
六
成
的
國
民
參
加

志
願
服
務
活
動
行
列
。
在
日
本
政
府
方
面
，
近
年
來
在
各
部
會
(
省
廳
)
設

立
「
志
願
服
務
連
絡
協
議
會
」
樣
討
志
工
活
動
振
興
政
策
，
尤
其
為
迎
接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高
齡
化
社
會
，
協
助
偏
遠
小
鄉
鎮
設
置
與
志
工
有
關
的
飲
食
服

務
或
緊
急
通
報
系
統
等
設
備
，
以
達
相
互
扶
助
、
相
互
照
顧
的
境
界
。

(
本
文
作
存
和
長
榮
管
理
學
院
社
會
工
作
學
荒
教
授
氣
京
主
任
)

。
參
考
文
獻

.. 

一
、
中
文
部
分

江
亮
演
著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老
人
就
業
與
志
願
工
作
之
諮
商
服
務
台
北
市

台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中
華
民
國
高
齡
學
學
會
編
印

江
亮
演
、
洪
德
旋
、
林
顯
宗
、
孫
碧
霞
編
著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社
會
福
利
與

行
政
台
北
縣
團
立
空
中
大
學
出
版

社
會
工
作
辭
典
編
審
委
員
會
編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內
政
部
社
區
發
展
雜
誌
社
印
行

社
會
工
作
辭
典
台
北
市

二
、
日
文
部
分

大
橋
謙
策
一
九
九
六
地
域
福
祉
論
東
京
財
團
法
人
放
送
大
學
教
育
振

興
會
發
行

日
本
厚
生
省
編
一
九
九
七
叫
他
廿

b
b
q

厚
生
行
政
東
京
日
本
厚
生
省

發
行

庄
司
洋
子
、
木
下
康
仁
，
武
川
正
吾
、
藤
村
正
之
編
集
一
九
九
九
褔
社
社

會
事
典
東
京
弘
文
堂
發
行

日
本
厚
生
省
編
厚
生
自
書
平
成
三
年
版
(
一
九
九
二
、
平
成
四
年
版

三
九
九
二
)
、
平
成
五
年
版
三
九
九
三
)
、
平
成
六
年
版
(
一
九
九

四
)
、
平
成
七
年
版
(
一
九
九
五
)
、
平
成
八
年
版
(
一
九
九
六
)
、
平
成

九
年
版
(
一
九
九
七
)
、
平
成
十
年
版
(
一
九
九
八
)
、
平
成
十
一
年
版

(
一
九
九
九
)
等
東
京
財
團
法
人
厚
生
問
題
研
究
會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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